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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熹晚年對《大學章句》「誠意」章多有修訂，其放棄了原來把

「毋自欺」理解為要人在幾微毫釐處做工夫，以求達到十分為善的思

想，而最終把「自欺」理解為人知道應該為善以去惡，但內心所發之

意念有所不誠的心理狀態。朱熹對「誠意」章的修訂理順了誠意、自

欺、自慊、慎獨之間的關係，使「誠意」章全篇文義通暢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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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晚年修訂《大學章句》       

〈誠意〉章的心路歷程及義理探析 

壹、引言 

朱熹一生傾注了大量心血注解《論語》、《孟子》和《禮記》中

的《大學》、《中庸》，終成《四書章句集注》。而在這四部經典中，

朱熹對《大學》的闡釋最有心得，並最為用力。他曾言：「說《大學》、

《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兩件文字透，見得前賢所未到

處。若使天假之年，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1 、

「某于《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鑒》，言『臣平生精力，盡在

此書。』某于《大學》亦然。」2 、「我平生精力盡在此書。先須通

此，方可讀書。」3 

在對《大學》「八目」義理的探究中，朱熹尤為重視對「格物」

和「誠意」的闡釋，認為這兩項工夫是修身治己的核心點和關鍵處。

他言道：「格物是夢覺關。（格得來是覺，格不得只是夢。）誠意是

                                                           
 本文初稿曾在「『朱子哲學的當代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台北：台灣大學人文

社會高等研究院； 2014 年 3 月 14 日至 15 日 ）上宣讀。二位匿名審查人和一

位仲裁人對本文提出了許多寶貴意見，筆者受益良多，在此表示衷心感謝。若干意

見因本文脈絡之故，一時未能納入，筆者後面將另撰文論述之。 

1《朱子語類》卷 14 ，〈大學一〉。下文凡引《朱子語類》皆簡稱《語類》。本文所

引《語類》參照黎靖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類》。 

2《語類》卷 14 ，〈大學一〉。 

3《語類》卷 14 ，〈大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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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惡關。（誠得來是善，誠不得只是惡。）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卻

一節易如一節了。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闊，須著如

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

得來是人，誠不得是鬼。）」4、「致知、誠意，是學者兩個關。致

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惡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不然則夢；

透得誠意之關則善，不然則惡。」5 雖然朱熹並論格物與誠意，但歷

代學者多注重研究他的格物思想，而對其誠意學說則相對關注較少。

毋庸置疑，朱熹十分重視格物工夫，他對格物思想的闡發貫穿在其一

生的為學歷程中。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朱熹認為誠意工夫才是修

身的最緊要處。《大學章句》言：「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語

類》亦有載：「更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于此一節分別得善

惡、取捨、是非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懥、好樂、親愛、畏敬等

類，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不可勝用矣。」7 朱熹還言道：「某嘗

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若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

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不然，則崎嶇反側，不免為小人之歸

也」8、「論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不是賊！』」。9 

朱熹於淳熙十六年（1189 年）序定《大學章句》，這標誌著其

《大學》思想已經成熟。但是，這並不意味著該年序定的《大學章句》

就是最終定本。事實上，朱熹後面對《大學章句》〈誠意〉章多有修

                                                           
4《語類》卷 15，〈大學二〉。 

5《語類》卷 15，〈大學二〉。 

6 參見樂愛國：《朱子格物致知論》，第 53—100 頁。 

7《語類》卷 15，〈大學二〉。 

8《語類》卷 15，〈大學二〉。 

9《語類》卷 15，〈大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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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紹熙二年（1191 年），朱熹在〈答鄭子上〉（第十一書）中言：

「『知至意誠』一段。來喻得之，舊說有病，近已頗改定矣。其他改

處亦多，恨未能錄寄也。」10 紹熙四年（1193 年），朱熹在〈答蔡

季通〉（第八書）中說：「大學『誠意』之說，已再觀之，果如所論。

想他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11 慶元四年（1198 年），朱熹

在〈答孫敬甫〉（第五書）中再一次談到對《大學》〈誠意〉章有關

問題的理解，並說道：「此段《章句》、《或問》近皆略有修改，見

此刊正舊版，俟可印即寄去。」1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家年譜均記

載朱熹在易簀前幾日仍在修訂《大學章句》〈誠意〉章。由此可確證，

朱熹晚年對〈誠意〉章的修訂頗為頻繁。 

問題是，朱熹為什麼要屢次修訂《大學章句》〈誠意〉章，其具

體做了哪些修訂，這些修訂體現出什麼學理意義？正如朱熹所言：「致

知、格物與誠意較難理會，不得不明辨之耳。」13 本文既欲嘗試梳理

朱熹晚年修訂《大學章句》〈誠意〉章的心路歷程，並明辨其中所蘊

含的思想義理變化。 

                                                           
1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6 ，〈答鄭子上〉(第十一書)。下文凡引《晦庵先生朱

文公文集》皆簡稱《文集》。本文所引《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參照朱傑人、嚴佐

之、劉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本文朱熹書信年代主要參照陳來《朱子

書信編年考證》（增訂本）。 

11《文集》卷 44 ，〈答蔡季通〉（第八書）。 

12《文集》卷 63 ，〈答孙敬甫〉（第五書）。 

13《語類》卷 14 ，〈大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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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朱熹晚年對〈誠意〉章理解之關鍵轉捩點 

朱熹把《大學》分為一經十傳，認為經文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傳文為曾子之言而門人述之。經文關於「誠意」的論述只有兩處：一

是「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是「物格而後知至，

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

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顯然，這兩句講述的是修身治平的工

夫次第，強調工夫修養要從格物開始，依次經過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等階段，最終達至平天下。需要注意的是，經文並

沒有對格物、誠意等「八目」的內涵作出具體解釋。傳文則把「誠意」

解釋為：「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不善，無所不至，見君子而後

厭然，掩其不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見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可見，傳文釋誠意為「毋自欺」，並用「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進一步闡述之。此處同樣有個需要注意

的地方：用「毋自欺」來釋誠意顯然是一種否定式的表述方法。否定

式的表述只是告訴人們不能做什麼，並沒有告訴人們應該做什麼。因

此，用「毋自欺」來定義誠意並沒有告訴人們誠意是什麼，而只告訴

人們誠意的反面是什麼。 

傳文這種否定式的解釋方法給後人理解誠意帶來了很大的麻

煩。正如亞里斯多德所說：「人們行善只有一途，作惡的道路卻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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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14 做誠意工夫也是如此——誠意的道路只有一條，自欺的道路

卻有多條。15 問題隨之就出現了——《大學》中所言的自欺究竟是指

哪條「道路」呢？事實上，此問題是困擾晚年朱熹的一重要問題，其

對〈誠意〉章的修訂也是圍繞著「毋自欺」而展開的。因此，本文之

論述亦主要圍繞著朱熹晚年修訂對「毋自欺」之理解的心路歷程而展

開。 

《語類》中有三條沈僩記錄的朱熹與李敬子關於「所謂誠其意

者，毋自欺也」的討論。這三條對話內容翔實、義理豐富，比較完整

地展現了朱熹對「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理解的變化過程，是朱

熹理解誠意的關鍵轉捩點。由於文意重要，此處全文錄之。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為

善，而中實未能免於不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為善，

而中實容其不善之雜』，如何？蓋所謂不善之雜，非是不

知，是知得了，又容著在這裡，此之謂自欺。」曰：「不

是知得了容著在這裡，是不奈他何了，不能不自欺。公合

下認錯了，只管說個『容』字，不是如此。『容』字又是

第二節，緣不奈他何，所以容在這裡。此一段文意，公不

曾識得它源頭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錯了。（大概以為

有纖毫不善之雜，便是自欺。）自欺，只是自欠了分數，

恰如淡底金，不可不謂之金，只是欠了分數。如為善，有

八分欲為，有兩分不為，此便是自欺，是自欠了這分數。」

                                                           
14 亞里斯多德：《尼各馬可倫理學》，1106b。 

15 朱熹亦有相似的表述。「問：『誠意是如何？』曰：『心只是有一帶路，更不著得

兩個物事。如今人要做好事，都自無力。其所以無力是如何？只為他有個為惡底意

思在裡面牽繫。要去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不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裡面夾雜，

便將實底一齊打壞了。』」（《語類》卷 15，〈大學二〉。）所謂「心只是有一帶

路，更不著得兩個物事」即透顯出誠意的道路只有一條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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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云：「如此，則自欺卻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

曰：「自欺非是要如此，是不奈它何底。」）荀子曰：『心

臥則夢，偷則自行，使之則謀。』某自十六七讀時，便曉

得此意。蓋偷心是不知不覺自走去底，不由自家使底，倒

要自家去捉它。『使之則謀』，這卻是好底心，由自家使

底。」李云：「某每常多是去捉他，如在此坐，心忽散亂，

又用去捉它。」曰：「公又說錯了。公心粗，都看這說話

不出。所以說格物、致知而後意誠，裡面也要知得透徹，

外面也要知得透徹，便自是無那個物事。譬如果子爛熟

後，皮核自脫落離去，不用人去咬得了。如公之說，這裡

面一重不曾透徹在。只是認得個容著，硬遏捺將去，不知

得源頭工夫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聖人

言語之最精處，如個尖銳底物事。如公所說，只似個樁頭

子，都粗了。公只是硬要去強捺，如水恁地滾出來，卻硬

要將泥去塞它，如何塞得住！」又引《中庸》論誠處，而

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一個心，便是誠；才有兩個

心，便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惡惡『如惡惡臭』，

他徹底只是這一個心，所以謂之自慊。若才有些子間雜，

便是兩個心，便是自欺。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個人在

這裡拗你莫去為善；欲惡惡，又似有個人在這裡拗你莫要

惡惡，此便是自欺。（因引《近思錄》「如有兩人焉，欲

為善」云云一段，正是此意。）如人說十句話，九句實，

一句脫空，那九句實底被這一句脫空底都壞了。如十分

金，徹底好方謂之真金，若有三分銀，便和那七分底也壞

了。」又曰：「佛家看此亦甚精，被他分析得項數多，如

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心之發，便被他推尋得許多，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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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極精微。又有所謂『流注想』，他最怕這個。所以溈山

禪師云：『某參禪幾年了，至今不曾斷得這流注想。』此

即荀子所謂『偷則自行』之心也。」16 

次早，又曰：「昨夜思量，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

之言，卻即說得那個自欺之根。自欺卻是敬子 『容』字

之意。『容』字卻說得是，蓋知其為不善之雜，而又蓋庇

以為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卻只有九斗，欠

了一斗 ，此欠者便是自欺之根，自家卻自蓋庇了，嚇人

說是一石，此便是自欺。謂如人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個

不滿處，他卻不說是他有不滿處，卻遮蓋了，硬說我做得

是，這便是自欺。卻將那虛假之善，來蓋覆這真實之惡。

某之說卻說高了，移了這位次了，所以人難曉。大率人難

曉處，不是道理有錯處時，便是語言有病；不是語言有病

時，便是移了這步位了。今若只恁地說時，便與那『小人

閒居為不善』處，都說得貼了。」17 

次日，又曰：「夜來說得也未盡。夜來歸去又思，看來『如

好好色，如惡惡臭』一段，便是連那『毋自欺』也說。言

人之毋自欺時，便要『如好好色，如惡惡臭』樣方得。若

好善不『如好好色』，惡惡不『如惡惡臭』，此便是自欺。

毋自欺者，謂如為善，若有些子不善而自欺時，便當斬根

去之，真個是『如惡惡臭』，始得。如『小人閒居為不善』

底一段，便是自欺底，只是反說。『閒居為不善』，便是

惡惡不『如惡惡臭』；『見君子而後厭然，掩其不善而著

其善』，便是好善不『如好好色』。若只如此看，此一篇

                                                           
16《語類》卷 16 ，〈大學三〉。 

17《語類》卷 16 ，〈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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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義都貼實平易，坦然無許多屈曲。某舊說忒說闊了、高

了、深了。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說者，欲節去之又可惜。

但終非本文之意耳。」18 

沈僩是慶元四年（1198 年）以後所聞。因此，此三條記錄的時

間不早于慶元四年（1198 年，朱熹 69 歲），離朱熹去世兩年左右，

乃朱熹晚年思想。我們首先來分析第一段話中蘊含的義理。由對話可

知，朱熹此時把「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解為「外為善，而中

實未能免於不善之雜」。李敬子對朱熹這一注解並不滿意，認為改為

「外為善，而中實容其不善之雜」更合適，其理由是自欺應該理解為

「不善之雜，非是不知，是知得了，又容在這裡」。朱熹則認為李敬

子用「容」來解釋自欺的理路並不正確。為了論證自己的觀點，朱熹

詳細闡述了自己對自欺的理解，其認為「（自欺）不是知得了容在這

裡，是不奈他何了，不能不自欺」、「自欺是非要如此，是不奈他何

底」、「有纖毫不善之雜，便是自欺」、「自欺，只是欠了分數」、

「如為善，有八分欲為，有兩分不為，此便是自欺」、「若才有些子

間雜，便是兩個心，便是自欺」。朱熹又舉荀子「心臥則夢，偷則自

行」來證明人之所以自欺是由於心「不知不覺走去底」。19 基於對自

欺的這種理解，朱熹進一步認為，要把走失的心找回來，不能用李敬

                                                           
18《語類》卷 16，〈大學三〉。 

19《語類》中有條余大雅記錄之語，此語亦表達同樣的意思，可參閱。「…今能致知，

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有一分不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

此意一發，便由斜徑以長，這個卻是實，前面善意卻是虛矣。如見孺子入井，救之

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

生來；治惡人是好意，有些狼疾之意隨後來，前面好意都成虛了。如垢卦上五爻皆

陽，下麵只一陰生，五陽便立不住了。荀子亦言：『心臥則夢，偷則自行，使之則

謀。』見《解蔽》篇。彼言『偷』者，便是說那不好底意。若曰『使之則謀』者，

則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惡，都由人，只是那偷底可惡，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

豫戒之耳。」（《語類》卷 15，〈大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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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言的「去捉它」的方法，而必須努力做格物致知的工夫，做到「裡

面也要知得透徹，外面也要知得透徹」。 

對比朱熹與李敬子兩人注釋之間的差異及朱熹對「自欺」的解

釋，我們可以發現，李敬子認為自欺一種「有意」的「容」的心理狀

態。所謂「『有意』的『容』」的心理狀態，是指一個人表現出來的

行為雖然是善的，但內心動機卻是為了達到某種私利。朱熹則認為自

欺是一種「無意」的「未能免于」的心理狀態。所謂「『無意』的『未

能免于』」的心理狀態，是指人並不是有意為惡，人為惡是由於人心

不自覺的走失掉了，而陷入不自覺的為惡中。在朱熹看來，人之所以

不自覺的陷入為惡中，是由於格物致知工夫沒做好，導致對善惡之理

知得不透徹。而人對善惡之理知得不透徹又導致人在為善去惡中無法

做到用十分力氣，而常常出現「有八分欲為，有兩分不為」的「自欠」

現象。另外，朱熹認為，李敬子的「捉心」方法就像用泥土去塞源源

不斷的流水，「只是硬要去強捺」，治標不治本。正確的方法應該是

在源頭處做工夫，即要通過做格物致知的工夫以透徹地知善知惡，唯

有如此才能從源頭上切除心走失的根源。 

再來分析第二段對話。朱熹雖然在白天詳備地闡述了自己關於

「自欺」的理解，晚上卻進行了自我反思，並改變了自己的思想，而

認為「自欺卻是敬子『容』之意」，自己所講的知善知惡不透乃是自

欺之根本。在這段話中，朱熹給「自欺」重新下了個定義，即「知其

為不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為之」。顯然，這個定義承認自欺是一種「有

意」的「容」的心理狀態，即人會有意地隱瞞自己真實的心理，並表

現出一種與真實心理不相符合的語言或行為。這就是說，如果一個人

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應該怎麼做，但卻有意地不按照這種做法來做就是

自欺了。如此，朱熹此時所言的自欺就是我們現在所說的「偽善」或

者「虛情假意」了。文中「一石米」和「九斗米」的比喻十分生動形

象的說明了朱熹前後關於「自欺」理解的異同。此前，某人應該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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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米，但現實卻只有九斗，欠了一斗，這欠了的一斗就是自欺。此中

蘊含的意思就是，所謂誠意工夫，就是要努力把這欠缺的一斗米給補

滿，達到實實在在的一石米。現在，某人實際只有九斗米，如果此人

「嚇人說是一石」，這種有意欺騙的行為就是自欺。此中蘊含的意思

就是，所謂誠意工夫，就是要努力根除掉私意，做到實事求是，有多

少斗米就說多少，不能有九斗，卻硬說有一石。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朱熹對自欺的理解發生了改變，但他卻並沒

有完全放棄原來的理解，在他看來，那欠了的一斗米乃自欺之根。這

就是說，如果一個人能做到有九斗米就說九斗米，已經是誠意了，但

能繼續做到再添加一斗米，就更加完美了。因此，對朱熹來說，防止

自欺最根本的辦法仍是努力做格物致知的工夫，人只有對事理知得真

切透徹，才能實現心之純一精明，進而才能在源頭上切斷能引發心之

自欺的各種病根。 

在這裡，朱熹又對自己進行了檢討，認為此前之說「說高了」、

「移了這位次了」。所謂「說高了」、「移了這位次了」是指朱熹第

一天所說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聖人言語之最精處，

如個尖銳底物事。如公所說，只似個樁頭子，都粗了」。何為「尖銳

底物事」？何為「樁頭子，都粗了」？顯然，這只是個比喻的用法，

用來比喻誠意工夫的精粗。我們知道，朱熹此前認為，自欺就是「有

八分欲為，有兩分不為」、「如人說十句話，九句實，一句脫空」，

所以誠意工夫就是要把那「不為」的兩分做好，把那一句「脫空」的

話說實。因此，所謂「尖銳底物事」正是比喻這種引導人十分為善的

工夫乃是一種積極意義上的精細之工夫。依朱熹此時理解，誠意工夫

乃是指要引導人揚善，把人無限往「上拉」，使人十分為善，不能有

絲毫不善。所以，對此前的朱熹而言，李敬子以「外為善，而中實容

其不善之雜」來講自欺乃「認錯了」，而「有多少斗米就說多少」的

工夫只能防惡，無法使人積極向上，只是「第二節」的工夫了，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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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樁頭子」般顯得有些粗陋了。由此可見，朱熹改變對「自欺」的

理解，實是把誠意工夫往「下移」了，認同誠意工夫首先是要做到「有

多少斗米就說多少」。 

還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改變對自欺的理解不僅僅是著眼於「自欺」

這個詞本身，而是放在整個「誠意」章來通盤考慮，在他看來，現在

這種對「自欺」的理解使得整個〈誠意〉章的文意都順暢了，所以他

最後說道：「今若只恁地說時，便與那『小人閒居為不善』處，都說

得貼了。」這句話又該如何理解呢？這個問題需要結合第三段話來理

解。 

在第三段話中，朱熹經過一夜的思考，又進一步完善了對〈誠意〉

章的理解。朱熹開頭即說「看來『如好好色，如惡惡臭』一段，便是

連那『毋自欺』也說」。這句話也頗難理解，似乎是說，以前把傳文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這段話中的「毋自欺」同「如惡惡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分作兩層意思來理解。朱熹正是此意。
20 後文朱熹對「毋自欺」與「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

君子必慎其獨」的關係進行了詳細的解釋。我們從「言人之毋自欺時，

                                                           
20 紹熙五年（1194 年），朱熹受詔講《大學》而作〈經筵講義〉。對比〈經筵講義〉

與今本《大學章句》，一個明顯的不同就是今本《大學章句》把「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作為一個整體

來解釋，而〈經筵講義〉是分作兩段來解釋，先解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再解釋「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另外，朱熹更

直言：「……『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已是實理了。下面『故君子

必慎其獨』，是別舉起一句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說小人之事以

致戒。君子亦豈可謂全無所為！且如著衣吃飯，也是為饑寒。大學看來雖只恁地滔

滔地說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柂，要楫。」（《語類》卷 16 ，
〈大學三〉）。這表明，此前朱熹把「毋自欺」與「慎獨」看作是兩個不同層次的

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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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要『如好好色，如惡惡臭』樣方得。若好善不『如好好色』，惡惡

不『如惡惡臭』，此便是自欺」便能窺其之意。「好好色」、「惡惡

臭」乃是用比喻的方式來強調人的情感要真實自然，不能有絲毫虛偽

造作。因此，所謂「若好善不『如好好色』，惡惡不『如惡惡臭』，

此便是自欺」就是強調，自欺是一種表裡不一的心理狀態，即心內在

的思想情感與外在的語言行為不一致。所以，「毋自欺」就是要「如

好好色，如惡惡臭」般，當好時即好，當惡時即惡，不能因為一己之

私而改變好惡取向。誠意工夫就是要把內心裡的私心雜意「斬根去

之」，做到按自己的真實情感來言說和行動。朱熹進一步認為，〈誠

意〉章中「小人閒居為不善，無所不至」是指那些惡惡不「如惡惡臭」

之類的人，「見君子而後厭然，掩其不善而著其善」則是指那些好善

不「如好好色」之類的人。由此可見，朱熹此時把「毋自欺」同「如

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當做一個統一的

整體來理解。所以，朱熹說：「若如此看來，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易，

坦然無許多屈曲。某舊說忒說闊了、高了、深了。」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最後卻說道：「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說者，

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這表明，朱熹此時還是認為

確實存在這樣一類人，他們是因為知物不切、明理不透，才做出不實

之行為。此即是強調「欠了分數」乃自欺之根。朱熹如此認為確有其

道理，因此現實生活中確實有一類人是因為對事理知得不真切才做出

不實之行為。這就是為什麼朱熹說「欲節去之又可惜」。那麼，朱熹

又是如何處理「欠了分數」與「自欺」的關係呢？下文將談到這個問

題。 

《語類》中還有條沈僩記錄的自己與朱熹討論〈誠意〉章「自欺」

注的對話。這條對話可以帮助我們進一步理解朱熹思想轉變的過程。 

問：「『誠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不如舊注好。」

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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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好善惡惡皆為自欺，而意不誠矣。』恐讀書者不曉。

又此句，《或問》中已言之，卻不如舊注云：『人莫不知

善之當為，然知之不切，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惡而

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

矣。』此言明白而易曉。」曰：「不然。本經正文只說『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不曾引致知兼說。今若引致

知在中間，則相牽不了，卻非解經之法。又況經文『誠其

意者，毋自欺也』，這說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不實，

照管少有不到處，便為自欺。未便說到心之所發，必有陰

在於惡，而陽為善以自欺處。若如此，則大故無狀，有意

於惡，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惡』，

乃是見理不實，不知不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

惡，而詐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

方為自欺，大故是無狀小人，此豈自欺之謂邪！又曰：「所

謂『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

少有不實，便為自欺。豈待如此狼當，至於陰在為惡，而

陽為善，而後謂之自欺邪！此處語意極細，不可草草看。」

此處工夫極細，未便說到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說差

了，蓋為牽連下文『小人閒居為不善』一段看了，所以差

也。」又問：「今改注下文云：『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

不誠也。』據經文方說『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若

說無待於自欺，恐語意太快，未易到此。」曰：「既能禁

止其心之所發，皆有善而無惡，實知其理之當然，使無待

於自欺，非勉強禁止而猶有時而發也。若好善惡惡之意有

一毫之未實，則其發於外也必不能掩。既是打疊得盡，實

於為善，便無待於自欺矣。如人腹痛，畢竟是腹中有些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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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須用藥驅除去這冷積，則其痛自止。不先除去冷積，

而但欲痛之自止，豈有此理！」21 

這段對話應該是在朱熹與李敬子對話之前，因為在這段對話中朱

熹對「自欺」的理解還是持以前的觀點。從對話可知，在朱熹與李敬

子討論「自欺」前，朱熹對「自欺」又有過兩種理解：一是「人莫不

知善之當為，然知之不切，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惡而陽為善以

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注為舊注；

二是「心之所發，陽善陰惡，則其好善惡惡皆為自欺，而意不誠矣」，

此注為新注。沈僩認為新注不如舊注好，其理由是舊注「明白而易

曉」，新注則較為晦澀，一般人難以理解。對比新舊兩注，我們可以

發現，確如沈僩所說，舊注比新注通俗易懂。既然舊注比新注通俗易

懂，為什麼朱熹還要進行修改呢？朱熹陳述了修改的兩個原因。一是

認為舊注中「知之不切」之說不符合解經之法，因為正文中「所謂誠

其意者，毋自欺也」中「不曾引致知兼說」。二是認為「所謂誠其意

者，毋自欺也」是指「為善之意稍有不實，照管少有不到處」就易導

致自欺，意在強調人要於幾微之處下功夫，而舊注「人莫不知善之當

為，然知之不切，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惡而陽為善以自欺者」

容易使人理解為人「有意於惡」。因此，舊注不符合文意。在此時的

朱熹看來，「自欺」應是指「見理不實，不知不覺地陷入自欺；非是

陰有心於為惡，而詐為善以自欺也」，而「毋自欺」就是要「於幾微

毫釐處做工夫」。這表明，朱熹認為《大學》講「毋自欺」實是要把

人無限往「上拉」，使人要做到十分實，而不能有絲毫不實。朱熹進

一步認為，學者之所以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把傳文中「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與「小人閒居為不善……」云云看成是一個層

                                                           
21《語類》卷 16，〈大學三〉。 



 

 

128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三十四期 

 

工夫。言外之意，在朱熹看來，這兩句話應該是分別表示兩層不同的

工夫。 

朱熹的解釋並沒有完全說服沈僩。沈僩對改注下文「則無待於自

欺，而意無不誠也」22 這種描述工夫效驗之語亦表示質疑，其理由是

「毋自欺」的「毋」是「禁止之辭」，也就是說「毋自欺」乃是否定

式的表述方式，而否定式的表述方式顯然不能用來描述工夫效驗。在

沈僩看來，「無待於自欺」之境界不是很容易達到的，因此「則無待

於自欺，而意無不誠也」之說就顯得「語意太快」。朱熹則堅持認為

要從源頭處做格物致知之工夫以求對事物之理知得無一絲一毫之不

真切透徹。在朱熹看來，這種引導人十分為善的精細工夫自然能從根

本上使人做到不自欺，如此也自然能直下實現「無待於自欺，而意無

不誠也」之境，故其言：「既能禁止其心之所發，皆有善而無惡，實

知其理之當然，便無待於自欺。」值得注意的是，沈僩在講「毋自欺」

的「毋」是「禁止之辭」時，實際是在批評朱熹關於「毋自欺」的解

釋不符合《大學》本意。在沈僩看來，「毋」乃是否定意義的詞語，

意思是禁止做某種事情，且這個「某種事情」是一種負面價值取向的

事情。因此，「毋自欺」應該是指向「防惡」，而不是「揚善」。 

朱熹此時雖然並沒有接受沈僩的意見，但這些討論已經對朱熹產

生了影響。為什麼這麼說呢？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思想的產生或者改

變，並不是突然的，而是有一個醞釀發展的過程。後面朱熹改變對「自

欺」的理解的一個原因就是基於對整個〈誠意〉章結構的重新理解。 

《語類》中另有一條沈僩記錄的朱熹此前闡述「所謂誠其意者，

                                                           
22 這裡所謂的改注下文應指〈誠意〉章最後一句「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

子必誠其意」。「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不誠也」是描述誠意工夫之效驗。此點得

第一位審查人指出，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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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自欺也」的一段話。此條亦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理解朱熹此前的思

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發，陽善

陰惡，則其好善惡惡皆為自欺，而意不誠矣。」而今說自

欺，未說到與人說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

要為善，然心中卻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便是自欺，

便是虛偽不實矣。正如金，已是真金了，只是鍛鍊得微不

熟，微有些渣滓去不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便不是

十分精金矣。顏子「有不善未嘗不知」，便是知之至；「知

之未嘗複行」，便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豈有

不善！所謂不善，只是微有差失，便能知之；才知之，便

更不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便是知不至處。」23 

對比此條與上文沈僩與朱熹的對話可發現，此條對「所謂誠其意

者，毋自欺也」的注解同上文沈僩與朱熹對話中所說的新注完全相

同。在這裡，朱熹先以煉金為例，強調煉金必須去掉一切渣滓才能練

出「十分精金」，誠意工夫就如煉金一般，亦當做到十分為善方可。

朱熹又以顏子為例，指出顏子「豈有不善」，其只是「微有差失」。

因此，「那微有差失，便是知不至處」，所以，誠意工夫是要人于那

「微有差失」上用力，務求達到無絲毫差失。 

通過《語類》這五段話，可以確證朱熹在 69 歲後對《大學》〈誠

意〉章的理解發生了一次較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可以歸納為兩個方

面：一是改變了對「自欺」的理解。朱熹放棄了此前認為自欺是「外

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不善之雜」的注解，而贊同李敬子「外為善，

而中實容其不善之雜」之說。但他堅持認為知理不實仍是自欺之根。

                                                           
23《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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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對「自欺」理解的變化又促使朱熹改變了對整個〈誠意〉章關係

的理解。朱熹不再把「毋自欺」與「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慊。故君子必慎其獨」分作兩層意思來理解，而認為「毋自欺」與「慎

獨」是一個層次的修養工夫。 

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可發現這裡存在不少值得探討的問題：為

何朱熹要放棄原來對〈誠意〉章的理解？或者說，為何朱熹此前要把

自欺理解為「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不善之雜」？為何朱熹此前把

「毋自欺」與「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

分作兩層意思來理解？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下文我們

嘗試依著朱熹的思想來回答這些問題。 

參、朱熹同李敬子對話前對〈誠意〉章之理解 

《語類》中記載了朱熹同余國秀的兩段對話： 

國秀問：「《大學》誠意，看來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

惡惡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不誠之尤也；一則雖知

好善惡惡之為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

有未至，隨意應事，而自不覺陷於自欺底。」曰：「這個

不用恁地分，只是一路，都是自欺，但有深淺之不同耳。」
24 

次早云：「夜來國秀說自欺有三樣底，後來思之，是有這

三樣意思。然卻不是三路，只是一路，有淺深之不同。」

又因論以「假託」換「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

                                                           
24《語類》卷 16 ，〈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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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掩覆』字又似輕，不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論誠與

不誠，不特見之於外，只裡面一念之發，便有誠偽之分。

譬如一粒粟，外面些皮子好，裡面那些子不好。如某所謂：

『其好善也，陰有不好者以拒於內；其惡惡也，陰有不惡

者以挽其中。』蓋好惡未形時，已有那些子不好、不惡底

藏在裡面了。」25 

這兩段對話是慶元五年（1199 年）呂燾所錄，是年朱熹 70 歲。

前文說到，誠意的道路只有一條，自欺的道路卻有多條。余國秀意識

到自欺的道路有多條，因此，他把自欺之人歸納為三種類型：一是十

分「不誠」之類，此類人外面行善，內心卻充滿私心雜欲，所表現的

善行只是偽善；二是隱微之際「不誠」之類，此類人基本能做到好善

惡惡，但隱微之際卻有不善；三是不自覺「不誠」之類，此類人由於

全然不知善惡之所在，所以常常不自覺地陷入為惡卻完全不知。從對

話可知，朱熹第一天認為不需要進行這種區分，強調這三類人都是自

欺，只是深淺不同。26 經過一夜的思考，朱熹贊同余國秀的這種區分，

認為自欺「是有三樣意思」，但強調這三類人只是一路，但有淺深之

                                                           
25《語類》卷 16，〈大學三〉。 

26《語類》中朱熹還有關於此觀點的相關論述，如沈僩記錄有：因說自欺、欺人，曰：

「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便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

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郎當。若論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

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裡又有些便不消如此做也不妨底意思；如不為不善，心

裡也知得不當為而不為，雖是不為，然心中也又有些便為也不妨底意思。此便是自

欺，便是好善不『如好好色 』，惡惡不『如惡惡臭』。便做九分九厘九毫要為善，

只那一毫不要為底，便是自欺，便是意不實矣。《或問》中說得極分曉。」（《語

類》卷 18，〈大學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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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這表明，朱熹此時承認區分自欺的類型是有必要的。這也表明，

在同李敬子對話到同余國秀對話期間，27 朱熹雖然贊同李敬子自欺乃

「外為善，而中實容其不善之雜」之說，但他並沒有明確意識到要對

自欺進行這樣的區分，而同余國秀的對話促使他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應該說余國秀對自欺類型的三種區分是符合實際的，且這種區分

是有必有的，因為對自欺是何種類型的理解直接關係到對誠意工夫方

向的理解。另外，余國秀所講的第一種類型和第二種類型可以合併成

一個類型，因為這兩種類型都是一種「有意」的不誠，只是程度有差

異而已。因此，我們可以把余國秀講的三種類型歸為兩大類：一類是

「有意」之欺，一類是「無意」之欺。28 問題是，《大學》所講的自

欺是哪一類呢？顯然，對此前的朱熹而言，《大學》的自欺是指「無

意」之欺。 

再進一步追問，朱熹此前為什麼會認為不需要對自欺的類型進行

區分呢？這個問題一方面涉及到朱熹對身心關係的認識，一方面關涉

到朱熹對格物致知與誠意關係的理解。 

                                                           
27 前文李敬子對話是沈僩所錄，而沈僩是慶元四年（1198 年）以後所聞。這表明，朱

熹同李敬子對話既有可能是慶元四年，也有可能是慶元四年以後。因此，僅憑對話

由沈僩所錄並不能確定朱熹同李敬子的對話具體是哪一年。從朱熹回答余國秀的話

（「這個不用恁地分，只是一路，都是自欺，但有深淺之不同耳」）可知，朱熹只

是反對余國秀的這種劃分，並不反對余國秀把前兩類類型之人（「一則內全無好善

惡惡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不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惡惡之為是，而隱微

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歸為自欺之人。這證明，朱熹同余國秀的對話應該是發

生在朱熹同李敬子對話之後。 

28 這裡存在一個問題：能不能把「無意」之欺看做是「自欺」？由朱熹同余國秀的對

話可知，此時朱熹把「無意」之欺亦當做是「自欺」。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後面放

棄了這種思想，對「自欺」與「欺」作了區分，認為「自欺」是指「有意」之欺，

而「欺」是指「無意」之欺。後文對此有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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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有： 

誠意一章，來喻似未曉章句中意。當云人意之發，形於心

者本合皆善，惟見理不明，故有不善雜之，而不能實其為

善之意。今知已至，則無不善之雜，而能實其為善之意，

則又無病矣。又善惡之實於中者皆形於外，但有爲惡之

實，則其爲善也不誠矣；有為善之實，則無為惡之雜，而

意必誠矣。純一於善而無不實者，即是此意未嘗異也。29 

此信作於紹熙二年（1191 年，朱熹 62 歲）。這段話透露出朱

熹為什麼此前堅持認為不需要對自欺的類型進行區分。從某種意義上

說，在朱熹眼中，人不可能做到陽善陰惡，也就是說人不可能做到外

在行為符合善的價值標準，但內心卻夾雜著私心雜欲。因為，在朱熹

看來，「善惡之實於中者皆形於外，但有為惡之實，則其為善也不誠

矣」。這就是說，人的身體與內心之間具有相應性，內心的意念必然

會在身體上有所體現，身體的行為也相應反映出人內心的意念，因此

人的內心如有絲毫不誠之意，此不誠之意必然會在人的身體上有這樣

或那樣微小的體現；反之，如果一個人的外在行為有細微的偏失，就

表明這個人內心的意念沒有達到真實無妄的程度。所以，人不可能做

到陽善陰惡，也就是說人不可能偽裝得天衣無縫。 

正是由於朱熹從人的身心關係上考慮誠意問題，所以，他把人自

欺的原因歸為人心中有私欲雜念。在作於紹熙五年（1194 年）的〈經

筳講義〉中，朱熹把「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解為「人心本善，

故其所發亦無不善。但以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為善之意有所不實

而為自欺耳。能去其欲，則無自欺而意無不誠矣。」30 這也是認為自

                                                           
29《文集》卷 56，〈答朱飛卿〉。 

30《文集》卷 15，〈經筳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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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是由於物欲私雜對人心之遮蔽而導致的。 

問題是，為什麼會出現物欲私雜遮蔽人心之現象呢？前文〈答朱

飛卿〉有「惟見理不明，故有不善雜之」，可見，在朱熹看來，物欲

私雜之所以能遮蔽人心是由於人見理不明。由是，朱熹進一步指出，

人自欺的根本原因是見理不明，而人之「有意」之欺和「無意」之欺

都是因為格物致知工夫沒做到家，「有意」之欺和「無意」之欺在本

質上是一致的，所以無需進行區分。朱熹在與楊道夫的一段對話中闡

述了這一思想。 

問：「知不至與自欺者如何分？」曰：「『小人閒居為不

善，無所不至。見君子而後厭然，揜其不善，而著其善。』

只為是知不至耳。」問：「當其知不至時，亦自不知其至

於此。然其勢必至於自欺。」曰：「勢必至此。」頃之，

複曰：「不識不知者卻與此又別。論他箇，又卻只是見錯，

故以不善為善，而不自知耳。其與知不至而自欺者，固是

『五十步笑百步』，然卻又別。」問：「要之二者，其病

源只是欠了格物工夫。」曰：「然。」31 

「不識不知者」即是全然不知善惡之所在之人，「知不至而自欺

者」即是對善惡知得不透徹之人。在朱熹看來，「不識不知者」與「知

不至而自欺者」雖有差別，但本質上是一致的，兩者的「病源」都是

「欠了格物工夫」。由此，朱熹把人之所以自欺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格

物致知工夫不到家。 

《文集》中也有朱熹關於自欺的根本原因是見理不明的論述。

如，〈答趙恭父〉（第四書）言： 

                                                           
31《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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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論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便是知得

不曾透轍，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

便是不曾真知砒霜能殺人，更何疑耶？然又不是隨眾略知

之外別有真知，更須別作道理尋求，但只就此略知得處著

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便是真知也。32 

此書作於慶元三年（1197 年）。此處朱熹不贊同趙恭父「亦有

真知而自欺者」之論，而認為人之所以會自欺是因為其知得不曾透

轍，並沒有真正達到真知之境；如人切實達到真知之境，其必然不會

自欺。 

〈答汪易直〉（第二書）亦言：  

示喻自訟之篇，足見立誌為己之切，尤以為慰。此正《大

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不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

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

但人有此身，便不能無物欲之蔽，故不能以自知。若能隨

事講明，令其透徹，精粗巨細無不貫通，則自然見得義理

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不然，而但欲

禁制抑遏，使之不敢自欺，便謂所以誠其意者不過如此，

則恐徒然為是迫切，而微之間，終不免為自欺也。舊說《大

學》此章，蓋欲發明此意，而近日讀之，殊覺未透，因略

更定數句。33  

據陳來考證，此書具體寫作時間不詳，疑在淳熙十五年（ 1188

年）後。朱熹在這裏亦是要強調，意不能自誠，唯有通過格物工夫

                                                           
32《文集》卷 59，〈答趙恭父〉（第四書）。 

33《文集》卷 60，〈答汪易直〉（第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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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見得義理「精粗巨細無不貫通」，進而能做到「見得義理之悅

心猶芻豢之悅口」，如此自然能保證人不會自欺。 

朱熹進一步認為，一個人之所以知而不行，是因為知得不真切透

徹。《語類》有： 

問：「知至了意便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

不能恁地說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便能如此。一般人

自當循序做。但知至了，意誠便易。且如這一件事知得不

當如此做，末梢又卻如此做，便是知得也未至。若知得至

時，便決不如此。如人既知烏喙之不可食，水火之不可蹈，

豈肯更試去食烏喙，蹈水火！若是知得未至時，意決不能

誠。……」34 

周震亨問知至、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行又不如此

者，是如何？」曰：「此只是知之未至。」問：「必待行

之皆是，而後驗其知至歟？」曰：「不必如此說。而今說

與公是知之未至，公不信，且去就格物、窮理上做工夫。

窮來窮去，末後自家真個見得此理是善與是惡，自心甘意

肯不去做，此方是意誠。若猶有一毫疑貳底心，便是知未

至，意未誠，久後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便得會恁地，須

且致其知，工夫積累，方會知至。」35 

從「如這一件事知得不當如此做，末梢又卻如此做，便是知得也

未至。若知得至時，便決不如此」、「窮來窮去，末後自家真個見得

此理是善與是惡，自心甘意肯不去做，此方是意誠。若猶有一毫疑貳

                                                           
34《語類》卷 15，〈大學二〉。 

35《語類》卷 15，〈大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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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心，便是知未至，意未誠，久後依舊去做」可知，對朱熹而言，人

之所以會知而不行，是由於知得未至；如果人對事理知得清楚透徹，

該做時自然會決然去做，不該做時自然會決然不去做。 

也正是如此，朱熹極其重視格物致知工夫，強調格物致知是誠意

正心的前提和基礎。我們知道，在《大學》工夫次第中，格物是致知

的基礎，人只有通過格物，才能達到致知。朱熹對《大學》這一思想

進行了深入闡發，在他看來，格物工夫如有欠缺，則會直接導致對事

理的認知不透徹，也就是對事理的認知沒有達到「表裡精粗無不到」

的程度。而人對事理的認知不透徹，又會導致人無法達到「心之全體

大用無不明」的境界。36 心不清明，則發出來的意念亦難以做到真實

無妄，反而導致自欺。 

朱熹又進一步指出，格物致知必須達到一種「真知」的境界。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

其意也。今之學者只說操存，而不知講明義理，則此心憒

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

去處。若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在

去為君子。不然，則崎嶇反側，不免為小人之歸也。」「致

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

尤要親切。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說，近

來看得合作『切至』之『至』。知之者切，然後貫通得誠

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37 

                                                           
36《大學章句》：「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不因其已知之理而益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力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裡精粗無不到，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不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37《語類》卷 117，〈朱子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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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真知了，方能誠意。知苟未至，

雖欲誠意，固不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了然，知得路逕

如此，知善之當好，惡之當惡，然後自然意不得不誠，心

不得不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蠟燭在中間，光明洞

達，無處不照，雖欲將不好物事來，亦沒安頓處，自然著

它不得。若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

所及者固可見，光之所不及處則皆黑暗無所見，雖有不好

物事安頓在後面，固不得而知也……」38 

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

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上面放水來，已自迅流湍決，

只是臨時又要略略撥剔，莫令壅滯爾。」39 

朱熹批評「只說操存」一類的人，認為這類人只是空守一心，價

值體認不真，不能於事事物物上明白義理。這類人雖也能見得心之昭

昭靈靈，但終究對義理無發體認得澄明透徹，終歸是「此心憒憒」。

在朱熹看來，「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不得其門而入矣」，人只有

知得至，才能於「胸中了然」，進而能「知得路逕如此，知善之當好，

惡之當惡」。朱熹用蠟燭來喻致知，蠟燭之光如能光芒閃耀，無處不

照，一屋之內則無雜物可藏；蠟燭之光如被罩子所遮蓋，一方面無法

清楚地朗照屋內的一切，另一方面很可能有光無法照到之陰暗處，雜

物則有可能藏身於此陰暗處而不為人所見。同樣，人如能做到「胸中

了然」，則心內必無任何不誠之意可容身；相反，人如果欠了格物工

夫，則無法做到「胸中了然」，人心對善惡自然見得不分曉，因而在

處事之際難免隱微之間有所不實。因此，朱熹又把格物致知工夫比喻

                                                           
38《語類》卷 15，〈大學二〉。 

39《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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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源頭活水，強調只有格物致知工夫才能從根本上確保人達到意誠。 

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講的致知不是普通認知意義上的知，而是

一種「真知」。所謂「真知」，是要「知得盡，尤要親切」，也就是

一方面要達到「盡」，即於事事物物上明白道理，另一方面更要達到

「切」，即內心上要真切肯認所知之理。從「切」字看，我們可以發

現，朱熹所言的「真知」實帶有某種意志因素在裡面，並不是現代認

識論意義上的知。《語類》有： 

致知，不是知那人不知底道理，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利

兩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卻又說未做也無害；見得利

不可做，卻又說做也無害；這便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

見得義當為，決為之；利不可做，決定是不做，心下自肯

自信得及，這便是物格，便是知得至了。40 

問：「自欺與『厭然掩其不善而著其善』之類，有分別否？」

曰：「自欺只是於理上虧欠不足，便胡亂且欺謾過去。如

有得九分義理，雜了一分私意，九分好善、惡惡，一分不

好、不惡，便是自欺。到得厭然掩著之時，又其甚者。原

其所以自欺，又是知不至，不曾見得道理精至處，所以向

來說『表裡精粗』字。如知『為人子止於孝』，這是表；

到得知所以必著孝是如何，所以為孝當如何，這便是裡。

見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著孝，方可以用力於孝，又方

肯決然用力於孝。人須是埽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靈洞

徹。」41 

                                                           
40《語類》卷 15，〈大學二〉。 

41《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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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至並不僅僅是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的「道理」的理智性把

握，更是人在意志上對「道理」發自內心的肯認，並轉化為一種不容

己的行為衝動。這種意志肯認即是朱熹所說的「心下自肯自信得及」、

「見得道理精至處」，即如朱熹所說的「見得義當為，決為之；利不

可做，決定是不做」、「見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著孝，方可以用

力於孝，又方肯決然用力於孝」。 

朱熹進一步區分了「知至」與「知止」，強調「知至」是要於心

上透徹地求得真知、體認道理。《語類》載： 

子升問：「知止便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說，知

至就心上說。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識無

不盡。」42 

知止，就事上說；知至，就心上說，舉其重而言。43 

「知至」不同於「知止」，「知止」是於事上知得何當為、何當

不為，「知至」則是於內心真切體認到何應當為、何應當不為。「知

至」超出了理性認知的範圍，是一種把理性認知所得的「道理」完全

內化為內心信念的狀態，達到了「合內外之道」的境界。 

從這個意義上說，我們不能把朱熹格物致知簡單的理解為現代意

義上的認識論，朱熹的格物致知本質上是借助於對事物之理的認知以

體知驗證自家本有的本心真性的「合內外之道」的德性修養工夫。在

朱熹看來，人不能滿足于理智上清楚明白，如果人把「道理」僅僅視

為與自家身心無干涉的某種對象性知識，則終不能真切見得「道理」

                                                           
42《語類》卷 15，〈大學二〉。 

43《語類》卷 15，〈大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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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物。人唯有達到在意志上肯認所知的「道理」，並把體認到的「道

理」轉化為外在的行為，才能說是「知至」了。 

朱熹在這裡表現出一個明顯的思想傾向：知至必意誠，真知必能

行。這就是說，人只要知得真切透徹就一定會發出真誠的意向，並外

化為堅定持久的行為；反之，如果知得不真切，心所發出的意向自然

無法達到十分真誠，顯發出來的行為也很難做到堅定持久。從某種意

義上說，朱熹這種「知至必意誠」、「真知必能行」正是一種「知行

合一」的思想。他的這種「知行合一」的特色就在強調用知來統攝行，

在知上確保知行不分離。44 朱熹強調格物致知要達到知至之境的用心

顯然是擔心人知而不行，其目的是希望通過引導人在知上達到知至之

境以確保人做到知行合一。基於朱熹的這種思想，我們就能理解為什

麼朱熹一再強調誠意是要人務必做到十分為善、自欺是人於理上虧欠

不足。 

儘管朱熹所言的「知至」超出了理性認知的範圍，而滲透著表現

為主體精神狀態的意志在其中，他也正是基於此而強調「知至必意

誠」、「真知必能行」，其良苦用心亦在於引導人務必做到知行合一，

然而，我們知道，認知與意志、知與行畢竟是兩個不同領域的問題，

兩者之間要實現轉化畢竟需要一個環節，並不是直接貫通的。事實

上，朱熹這種「知至必意誠」、「真知必能行」的思想明顯是把工夫

的重心歸結在前面階段（「知至」、「真知」），似乎前面的工夫做

好了，後面的工夫（「意誠」、「能行」）就水到渠成了，沒有意識

到認知與意志、知與行之間需要一個轉化環節。 

朱熹的一些弟子則意識到了認知與意志、知與行之間的轉化有一

                                                           
44 王陽明的「知行合一」可以說是用行來統攝知，在行上確保知行不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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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環節的問題，他們對朱熹「知至必意誠」、「真知必能行」的思想

提出了質疑。《語類》有： 

或問：「知至以後，善惡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

「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念作狂，惟狂克

念作聖』。一念纔放下，便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

然一念之微，所當深謹，纔說知至後不用誠意，便不是。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不可不子細理會。纔說

太快，便失卻此項工夫也。」45 

器遠問：「物格、知至了，如何到誠意又說『毋自欺也』？

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裡方可

著手下工夫。不是物格、知至了，下面許多一齊掃了。若

如此，卻不消說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46 

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力，意自

誠矣。傳猶有慎獨之說，何也？」曰：「知之不至，則不

能慎獨，亦不肯慎獨。惟知至者見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

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慎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

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豈知之不至。然必如

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念作狂』。一

毫少不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

下，不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

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不實，又必提掇而謹之，

使無毫髮妄馳，則表裡隱顯無一不實，而自快慊也。」47 

                                                           
45《語類》卷 15，〈大學二〉。 

46《語類》卷 16，〈大學三〉。 

47《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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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祖問：「物格、知至，則意無不誠，而又有慎獨之說。

莫是當誠意時，自當更用工夫否？」曰：「這是先窮得理，

先知得到了，更須於細微處用工夫。若不真知得到，都恁

地鶻鶻突突，雖十目視，十手指，眾所共知之處，亦自七

顛八倒了，更如何地慎獨！」48 

考上諸條，朱熹弟子的疑問可以歸結為兩點：一是知至既然是指

知得極致，即認知達到了「表面精粗無不到」的程度，則是非善惡已

然分明，為何人還有意未誠之處；二是既然知至之後人所發之意無不

誠，為何「誠意」章還要講「毋自欺」和「慎獨」。朱熹的回答也可

以歸納為兩點：一是即使意已誠，仍有可能於隱微之間有所不實，所

以還須努力做克己之功，「提掇而謹之」，仍要於一念之微、細微之

處、毫釐之間下功夫，確保達到無毫髮妄馳。二是強調格物致知並不

是表示後面不需要做工夫，人做到格物致知後只表示「到這裡方可著

手下工夫」，後面的誠意、正心仍是節節有工夫。 

正如朱熹自己所說「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格物有格物的

工夫，致知有致知的工夫，誠意有誠意的工夫，正心有正心的工夫。

因此，一般說來，人在完成格物致知工夫後就應該在誠意正心上用功

了，也就是要在作為主體精神狀態的意志上用功，把認知所體會的道

理轉換為推動行為發動的堅定不移的意志。由於朱熹將意志不堅定的

根源歸結為格物致知工夫沒做到家，故其堅持把自欺理解為知之不真

切。正是基於此，朱熹堅持認為誠意工夫就是要使人知得十分真切誠

懇。《語類》中有條亞夫與朱熹的對話，即是討論此問題。 

亞夫問：「『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當說所以誠

                                                           
48《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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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工夫當如何。」曰：「此繼於物格、知至之後，故特言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若知之已至，則意無不實。

惟是知之有毫末未盡，必至於自欺。且如做一事當如此，

決定只著如此做，而不可以如彼。若知之未至，則當做處

便夾帶這不當做底意在。當如此做，又被那要如彼底心牽

惹，這便是不實，便都做不成。」49 

從「『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當說所以誠意工夫當如何」

可知，在亞夫看來，「誠意」應當為一獨立的工夫。朱熹則堅持把「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與格物致知的工夫聯繫起來，認為「此繼於物

格、知至之後，故特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所以，朱熹

堅持認為「惟是知之有毫末未盡，必至於自欺」。 

從某種意義上說，朱熹這種思想有把誠意工夫與格物致知工夫合

二為一、或者說把誠意工夫轉移到格物致知工夫上之傾向。事實上，

現實生活中存在許多知而不行的現象，或者說意志無力現象。所謂「意

志無力」，就是「人對於已經認識到應該做的事而沒有去做, 或者甚

至做了不應該做的事」。50 儒家對意志無力現象多有探討。如《孟子·

梁惠王上》即說：「挾太山以超北海, 語人曰『我不能』，是誠不能

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不能』，是不為也，非不能也。故王之

不王，非挾太山以超北海之類也；王之不王，是折枝之類也。」在孟

子看來，社會中存在兩類人，一類是想去做某件事，但卻沒能力去做

（「不能」），這類人就是我們現在所說的「心有餘而力不足」之人；

但也存在這樣一類人，他們知道一件事情應該做，且有能力去做，但

卻偏偏不去做（「不為」）。孟子解決人意志無力的方法就是要人「求

                                                           
49《語類》卷 16 ，〈大學三〉。 

50 程志華：《儒家關於「意志無力」的主要線索》，《哲學研究》2008 年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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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於心上下功夫。51 從另一個角度看，在這個問題上，朱熹實

質表現出了一種對人過於自信的思想傾向，認為人只要知得真切就可

以克服意志無力。這也與其希望把人無限往「上拉」、要求人要十分

為善的思想相吻合。 

此處還需要注意的是，從朱熹的弟子說「『知至而後意誠』，則

知至之後，無所用力，意自誠矣。傳猶有慎獨之說，何也」、「物格、

知至，則意無不誠，而又有慎獨之說。莫是當誠意時，自當更用工夫

否」中，我們可以發現，朱熹實把「毋自欺」與「慎獨」看成是兩個

不同層次的工夫。事實亦是如此，《語類》中有不少朱熹把「毋自欺」

與「慎獨」看成是各自獨立的工夫的言語。 

或說慎獨。曰：「公自是看錯了。『如惡惡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慊』，已是實理了。下面『故君子必慎其獨』，

是別舉起一句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說

小人之事以致戒。君子亦豈可謂全無所為 ！且如著衣喫

飯，也是為飢寒。《大學》看來雖只恁地滔滔地說去，然

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柂，要楫。」52 

問意誠。曰：「表裡如一便是。但所以要得表裡如一，卻

難。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不誠，只是不奈何他。今人

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騖，但把捉他不住。此已是兩般意

思。至如見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了。」53 

                                                           
51 美國漢學家倪德衛在《儒家之道：中國哲學之探討》一書中對儒家「意志無力」問

題有詳細闡述，可參閱。 

52《語類》卷 16，〈大學三〉。 

53《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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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只是表裡如一。若外面白，裡面黑，便非誠意。今

人須于靜坐時見得表裡有不如一，方是有工夫。如小人見

君子則掩其不善，已是第二番過失。54  

考上第一文，朱熹認為〈誠意〉章中的「如惡惡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慊」是一段工夫，「故君子必慎其獨」則「別舉起一句致戒，

又是一段工夫」。此即是把「毋自欺」與「慎獨」看做是獨立的兩段

工夫。考上第二文和第三文，朱熹認為「誠意」是指人要實其心之所

發，做到表面如一，內心意念和外在行動要一致；而〈誠意〉章中的

「小人閒居為不善，無所不至，見君子而後厭然，掩其不善，而著其

善」中的「小人」則是「第二番罪過」、「第二番過失」之人。顯然，

朱熹所謂的「第二番罪過」、「第二番過失」是相對于作為「第一番

罪過」、「第一番過失」的「自欺」來說的。在朱熹看來，「小人閒

居為不善……而著其善」一段中的「小人」是指那種「掩其不善，而

著其善」之人，也就是前文所說的「有意」為惡一類之人。「慎獨」

則是指人在他人所不知而自己獨知的狀態下也要確保自己所發的意

念真實無妄，務必做到內心意念與外在行為表裡如一。由此可知，人

之不慎獨的狀態當指一種主動的心理狀態，也就是一種「有意」為惡

的心理狀態。另外，我們知道，此時的朱熹堅持認為「自欺」之人是

指那種由於格物致知工夫有所欠缺而未能達到十分為善一類之人。既

然朱熹把「毋自欺」理解為是要人在幾微毫釐處做工夫，以求達到十

分為善，把人之不慎獨的狀態理解為一種「主動」為惡的心理狀態，

其必然要把「毋自欺」與「慎獨」看做是兩層工夫。 

通過本節的討論，我們基本能明白朱熹此前為什麼堅持把自欺理

解為「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不善之雜」，並把「毋自欺」與「慎

獨」看做是兩個層次的工夫。 

                                                           
54《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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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朱熹同李敬子對話前後對〈誠意〉章理解之

轉變過程 

由上文可知，在朱熹「誠意」思想發生轉折之前，朱熹同弟子對

「誠意」多有討論，雖然朱熹並沒有立即接受門人的觀點，還是堅持

認為「毋自欺」是要人在幾微毫釐處做工夫，以求達到十分為善，但

門人的觀點對他的思想並不是毫無影響，朱熹的思想逐步發生一些變

化。從這些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出朱熹「誠意」思想轉變的大致過程。 

《語類》有：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不到，故曰慎獨。55 

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慎獨者，誠意之助也。致知，則意

已誠七八分了，只是猶恐隱微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處，故

其要在慎獨。56 

第一條是甘節所錄（紹熙四年 [1193 年] 後所聞），第二條是董

銖所錄（紹熙七年 [1196 年] 後所聞）。考上二條，我們可以發現，

與此前堅持認為人只要知得真切即能意誠不同，朱熹此時認為致知後

「意已誠七八分了」，並要求人要於隱微獨處處做慎獨工夫。這表明，

朱熹已經開始把「毋自欺」與「慎獨」聯繫起來思考。 

另外，朱熹最後區分了「自欺」與「欺」。《語類》有： 

問劉棟：「看《大學》自欺之說如何？」曰：「不知義理，

                                                           
55《語類》卷 16，〈大學三〉。 

56《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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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道我知義理，是自欺。」先生曰：「自欺是個半知半不

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不十分去為善；知道惡不

可作，卻又是自家所愛，舍他不得，這便是自欺。不知不

識，只喚欺，不知不識卻不喚做『自欺』。」57 

此條是楊道夫所錄（淳熙十六年 [1189 年] 後所聞）。前文已經

說到，朱熹此前一直把「有意」之欺與「無意」之欺都歸於自欺。此

時，朱熹顯然改變了原來的看法，認為「欺」是指「不知不識」之人；

「自欺」是「半知半不知底人」，這種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不

十分去為善；知道惡不可作，卻又是自家所愛，舍他不得」。可見，

此時朱熹承認「自欺」與「欺」是兩種不同的心理狀態，「自欺」是

指「有意」之欺，而「無意」之欺只能說是「欺」。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雖然贊同李敬子以「容」來理解自欺的思想，

但他並沒有最終把「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解為「外為善，而

中實容其不善之雜」。《語類》中還有一條由沈僩記錄的其與朱熹討

論〈誠意〉章的對話。 

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

心之所發若在於善，而實則未能，不善也。』『若』字之

義如何？」曰：「『若』字只是外面做得來一似都善，其

實中心有些不愛 ，此便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他說

『自慊』字，似差了。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惡

惡『如惡惡臭』，如此了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不是如

此。『此之謂自慊』，謂『如好好色，惡惡臭』，只此便

是自慊。是合下好惡時便是要自慊了，非是做得善了，方

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不差毫髮。所謂『誠其意』，

                                                           
57《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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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了，方能不自欺也。所謂

不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不是要為他人

也。誠與不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毫髮之間耳。」

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

也是如此，表裡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

些子不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便是二心，誠偽之所由

分也。」58 

由文中「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不願，外面且要

人道好」可知，朱熹這種對自欺的理解是「誠意」思想轉折後的理解。

由此，可推知此對話應該是發生在前文朱熹與李敬子對話之後，也就

是慶元四年（1198 年）後。這裡有兩點需要注意。一是朱熹把「誠

其意者，毋自欺也」注解為「自欺者，心之所發若在於善，而實則未

能，不善也」，並認為「『若』字只是外面做得來一似都善，其實中

心有些不愛」。這表明，朱熹沒有用「容」來形容自欺的心理狀態，

而是用「若」來表示人「外面做得來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不愛」

的心理狀態。其中的原因也許是朱熹覺得「若」字比「容」字更貼切。

二是朱熹認為孫敬甫「好善『如好好色』，惡惡『如惡惡臭』，如此

了然後自慊」的思想是不正確的。在朱熹看來，「『如好好色，惡惡

臭』，只此便是自慊」、「合下好惡時便是要自慊了，非是做得善了，

方能自慊」。這就是說，人不是先要做到好善「如好好色」、惡惡「如

惡惡臭」才能做到自慊，好善「如好好色」、惡惡「如惡惡臭」即是

自慊了，自慊即在好善惡惡中。可見，朱熹反對把好善惡惡同自慊分

作兩節，而認為工夫所至，即能見到本體。 

對話中提到「前日得孫敬甫書」，考《文集》即可與《語類》此

                                                           
58《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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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互佐。 

又論誠意一節，極為精宻。但如所論，則是不自欺後方

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欺、自慊兩事正相抵背。纔不

自欺，即其好惡真如好好色、惡惡臭，只爲求以自快自

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

且、姑以爲人之意。纔不如此，即其好惡皆是爲人而然，

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

自欺也。」而繼之曰：「如惡惡臭，如好好色。」即是

正言不自欺之實。而其下句乃云：「此之謂自慊。」即

是言如惡惡臭、好好色便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

慊也。所論謹獨一節，亦似太說開了。須知即此念慮之

間，便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僞，不必

待其作奸行詐，幹名蹈利，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

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爲痛切之戒，非

謂到此方是差了路頭處也。其餘文義，則如所說，推究

發明，皆已詳密。但以上兩節，當更深考之，則首尾該

貫，無遺恨矣。然此工夫，亦須是物格知至，然後於此

有實下手處，不可只以思索議論爲功而已也。此段《章

句》、《或問》近皆略有脩改，見此刊正舊版，俟可印

即寄去。59 

該書作於慶元四年（1198 年）。從文中可知，朱熹不贊同孫敬

甫對「自慊」和「謹獨」的理解，認為「不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

意」、「謹獨一節，亦似太說開了」。依朱熹之義，「如惡惡臭、好

好色便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這正是前文朱熹與沈僩

                                                           
59《文集》卷 63，〈答孫敬甫〉（第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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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中朱熹所強調之意。另外，文中最後一句表明，此時朱熹對《大

學章句》和《大學或問》又進行了修改。 

另外，〈答汪長孺〉（第四書）中亦提及到《大學章句》〈誠意〉

章。汪長孺言：「《大學》『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二句，

《章句》註解新舊說不同。」朱熹則回答說：「若如舊說，則物格之

後更無下功夫處，向後許多經傳皆為剩語矣，意恐不然，故改之耳。

來說得之。」60 顯然這也是朱熹對「誠意」理解轉變後之說了。從朱

熹的回答可知，朱熹認為如果按照舊說來理解自欺，即把自欺理解為

由於人格物工夫不到家而導致於理上虧欠不足，則大學工夫都在格物

上，格物後就沒有工夫了。 

值得註意的是，雖然朱熹後面改變了對誠意的理解，主張格物致

知之後仍要努力在慎獨上努力下功夫，但其依舊強調唯有知得至才能

從根本上保證意之誠。〈答彭子壽〉（第一書）言： 

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若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

必其有以用力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理明心一，而所發自

然莫非真實。如其不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

正念方萌，私欲隨起，亦非力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

非有所未察，特因來喻僭復言之，以為誠能於此益致其

功，則亦無待於暬禦之箴，而學日益進、徳日益修矣。61 

該書作於慶元四年，即 1198 年。「《大學》於此雖若使人戒夫

自欺」中的「於此」應當是指慎獨，因為後面朱熹說「雖欲防微謹

                                                           
60《文集》卷 52，〈答汪長孺〉（第四書）。陳來認為此書未詳，當在紹熙二年（1191
年）後。今可進一步推知此書當在慶元四年（1198 年）後。 

61《文集》卷 60，〈答彭子壽〉（第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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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亦非力之所能制矣」。若是如此，則這句話就是指《大學》

也要求人在慎獨自慊上下功夫以禁止自欺。但朱熹同時指出，「推其

本則必其有以用力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理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

真實」，此即是強調格物致知工夫才能從根本上保證意之誠。 

朱熹在〈答吳伯豐〉（第五書）中亦言： 

《大學》諸說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

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力，然知之至

者亦未可便謂不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力而或未能

止，唯知至然後禁之不難，而無不能止耳。62  

由「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力，然知之至者亦未可便謂不假此也」

可知，朱熹此時認為即使知之至後依然要做「毋自欺」的工夫。而「知

未至者禁之雖力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不難」則表明，在朱熹

看來，雖然知之至後還要做「毋自欺」之慎獨工夫以進一步確保意之

誠，但唯有知得至才能從根本上保證意之誠。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今本《大學章句》對〈誠意〉章的註解。《大

學章句》把「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注解為：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

為善以去惡，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

者，人所不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

其惡，則當實用其力，而禁止其自欺。使其惡惡則如惡惡

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

                                                           
62《文集》卷 52，〈答吳伯豐〉（第五書）。陳來考證此書作於紹熙元年（1190 年）

為近。今看，此書當在慶元四年（1198 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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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己，不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不實，蓋有

他人所不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63 

可見，朱熹最終把「自欺」注解為「知為善以去惡，而心之所發

有未實也」。而所謂「知為善以去惡，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正是強

調自欺是指人知道應該為善去惡，但內心所發之意念有所不誠的心理

狀態。顯然，這種心理狀態是指人「有意」欺騙，而不是此前所強調

的「無意」之欺了。 

在解釋完〈誠意〉章後，朱熹又對整章補充說道：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

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不能實用其力，而苟

焉以自欺者。然或己明而不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

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

後有以見其用力之始終，其序不可亂而功不可闕如此云。64 

朱熹指出，理解〈誠意〉章之旨意，必須與「格物致知」章聯繫

起來通考之，唯有如此才能「見其用力之始終」。由此，朱熹一方面

強調「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不能實用其力，而苟焉以

自欺者」，一方面又指出「然或已明而不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

而無以為進德之基」。這表明，一方面，朱熹部分保留了原來的思想，

認為格物致知工夫不到家就會導致「心體之明有所未盡」，而「心體

之明有所未盡」即會導致「其所發必有不能實用其力」而淪為自欺，

此即是強調知之不真切乃自欺之根；另一方面，朱熹又改變了原來「真

知必意誠」的思想，認為人即使「已明」義理，但如果「不謹乎此」，

                                                           
63 《四書章句集注》，《大學章句》。 

64 《四書章句集注》，《大學章句》。 



 

 

154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三十四期 

 

則「其所明又非己有」，最終亦可能導致「無以為進德之基」，此即

是強調人在物格知至之後仍要努力在慎獨上下功夫。 

伍、《大學章句》〈誠意〉章定本辨 

本文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前文言，諸家年譜均記載朱熹易簀

前幾日還在修訂《大學章句》〈誠意〉章。錢穆引清人江永《近思錄

集注‧考訂朱子世家》和清人夏炘《述朱質疑‧附考改〈大學〉誠意

章》之相關考證而認為，朱熹易簀前幾日「並非改大學誠意章，當改

大學誠意二字最先見處之注為允」。65 所謂「誠意二字最先見處」顯

然是指《大學》經文「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知」處了。這就是說，朱熹去世前並不是修訂《大學》傳文「所謂誠

其意者，毋自欺也。如惡惡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

其獨也」之注解，而是修訂《大學》經文「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之注解。正是由於此注解是朱熹易簀前幾日

所改，故改動處鮮為弟子門人所知曉。這就直接導致了一個學術公案

的產生。古今學者對朱熹最終把《大學》經文「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中的「誠意」注解為「實其心之所發，

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還是「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

多有爭論。66 

                                                           
65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第 533 頁。 

66 ［元］胡炳文認為最終定本為「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胡炳文《四

書通·大學通》：「初本『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後改作『一於善

而無自欺』。朱子嘗曰：『只是一個心便是誠，才有兩心便自欺。愚謂《易》以陽

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實而陰虛，陽一而陰二，一則誠，二則不誠。改『一於善』，

旨哉。」［清］吳英引胡氏之言亦認為定本為「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

 



 

 

朱熹晚年修訂《大學章句》〈誠意〉章的心路歷程及義理探析  155 

 

對比兩個注解，其不同之處就在「必自慊」與「一於善」三字的

差別。那麼，朱熹究竟是改為「必自慊」還是改為「一於善」呢？筆

者以為，朱熹最終的注解當為「必自慊」，理由有二。 

一是從義理上看。前文說到，朱熹晚年修改《大學》〈誠意〉章

最大的一個改動就是放棄了把「毋自欺」理解為要人在幾微毫釐處做

工夫，以求達到十分為善的思想。朱熹此前堅持認為，「自欺只是於

理上虧欠不足，便胡亂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理，雜了一分私意，

九分好善、惡惡，一分不好、不惡，便是自欺。」67 由朱熹對「自欺」

的這種理解，可以推知，所謂「一於善」就是要人堅決去掉這「一分

私意」、「一分不好、不惡」，務必使「九分義理」上升到「十分義

                                                                                                                      

欺」。吳英之觀點見氏注《四書章句集注定本辨》，《四書章句集注定本辨》一文

今附錄在《四書章句集注》（第 381—388 頁）中。［清］江永和夏炘則認為最終

定本為「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江永《近思錄集注·考訂朱子世家》：

「《儀禮經傳通解》大學篇誠意章注與今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

本作『必自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夏炘《述朱質疑·附考改〈大學〉誠意章》：

「江氏永曰：『按《儀禮經傳通解》大學篇誠意章注與今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

『一於善』，今本作『必自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炘按：更有一證。朱子紹

興五年冬十月辛醜受詔講《大學》。《大全集‧經筵講義》中大學聖經注亦作『一

於善』，與今本『必自慊』異，而與《儀禮通解》同，則所改者必此三字又何疑乎？」

另外，朝鮮儒者韓元震在《朱子言論同異考》中認爲朱熹關于「誠意」的理解前後

有四說。他說：「先生『自欺』說大概有四。以『閑居爲不善』爲自欺一說也；以

『幾微之間有絲毫不善之雜』（所謂欠分數者也。不善之雜即爲善去惡之未實，總

有未實便欠分數，此欠分數之爲自欺也。）爲自欺一說也；以『知其爲不善之雜而

又蓋庇以爲之』（所謂容著在這裏者也。先有欠分數者，而容著在這裏。此容著枉

之爲第二節也。）爲自欺一說也；合三說而通謂之自欺，又一說也。今以傳文章句

質之，則第二說當爲定論矣。」（《朱子言論同異考》卷二）雖然韓元震討論的是

朱熹對《大學》傳文的「誠意」的理解，並沒有指出《大學》經文「誠意」注的定

注是什麽，但從其認爲傳文「誠意」的定注當爲「幾微之間有絲毫不善之雜」可推

知其應該認爲經文「誠意」定注爲「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于善而無自欺」。今人

錢穆對此問題亦進行了考證，其引江永和夏炘之觀點並進一步論證，認為定本當為

「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見《朱子新學案》（第二冊），第 532—535 
頁）。 

67《語類》卷 16，〈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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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另，《語類》有：    

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理而無所雜」。曰：「只為

一，便誠；二，便雜。『如惡惡臭，如好好色』，一故也。

『小人閒居為不善，止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這些便

分曉。二者，為是真底物事，卻著些假攙放裡，便成詐偽 。

如這一盞茶，一味是茶，便是真。才有些別底滋味，便是

有物夾雜了，便是二。」68 

此條是林夔孫錄于慶元三年（1197 年）後，也就是朱熹 68 歲

後。從「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理而無所雜』」可推知，「實

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理而無所雜」是此時朱熹對《大學》經文「誠

意」的注解。這也可以證明，朱熹對《大學》經文「誠意」的注解亦

多有改動。此處，朱熹用「一」和「二」來解釋「誠」與「雜」。所

謂「一」，就是要為善去惡要「如惡惡臭，如好好色」般，切實做到

精一純粹；所謂「二」就是「為是真底物事，卻著些假攙放裡」、「有

物夾雜了」，即為善去惡的工夫並不純粹，中間夾著或多或少的私意。

如此，人要由「二」到「一」就必須去掉那或多或少的私意，而務必

使內心之誠達到十分純粹。 

在今本《大學章句》中，朱熹把〈誠意〉章中的「自欺」理解為

「知為善以去惡，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把「誠意」理解為「欲自

修者知為善以去其惡，則當實用其力，而禁止自欺」。這表明，朱熹

最後把「自欺」理解為人陽善陰惡的心理狀態，即知道應該為善去惡，

但內心所發之意念有所不誠的心理狀態；把「誠意」理解為內心意念

                                                           
68《語類》卷 15，〈大學二〉。 



 

 

朱熹晚年修訂《大學章句》〈誠意〉章的心路歷程及義理探析  157 

 

與外在行為表面如一的心理狀態。在今本《大學章句》中，朱熹把「自

慊」的「慊」解釋為「快、足」，把「自慊」理解為「使其惡惡則如

惡惡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

不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由此可知，自慊是指人在道德實踐中

做到「惡惡則如惡惡臭，好善則如好好色」時表現出的一種「自快足

於己」的心理狀態，這種心理狀態是一種內心意念毫無虛偽做作的道

德愉悅感和道德滿足感。這說明，自慊與誠意是統一的，當人在道德

實踐中做到自慊時，也就達到了意誠的境界。 

由上分析可知，「一於善」是要人在絲毫細微處做工夫，要求人

務必做到十分為善，不能有絲毫不善。這種思想顯然是朱熹此前的思

想。而「必自慊」則是一種因為心所發之意真實無妄而表現「自快足

於己」的心理狀態。這種思想顯然是朱熹轉變後的思想。因此，從義

理上看，「必自慊」更符合朱熹最後對「誠意」的理解。 

二是從朱熹注經的方法上看。朱熹治經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重視

訓詁注疏，反對求高、求深、求遠，反對自立私意。正如錢穆所說：

「朱子治經，一面則要依漢唐訓詁注疏舊法，逐字逐句加以理會，力

戒自立說籠罩。一面則要就經書本文來解出聖賢所說道理，承守伊洛

理學精神。」69 前文引《語類》一段沈僩與朱熹的對話值得再關注。 

問：「『誠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不如舊注好。」

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惡，

則其好善惡惡皆為自欺，而意不誠矣。』恐讀書者不曉 。

又此句，《或問》中已言之，卻不如舊注云：『人莫不知

善之當為，然知之不切，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惡而

                                                           
69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第 1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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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

矣。』此言明白而易曉。」曰：「不然。本經正文只說『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不曾引致知兼說。今若引致

知在中間，則相牽不了，卻非解經之法。……」70 

由文意可知，朱熹不用舊注的一個原因就是——「本經正文只說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不曾引致知兼說。今若引致知在中

間，則相牽不了，卻非解經之法」。這表明，朱熹反對依主觀之私意

注經。 

 朱熹這一解經原則可以給我們辨定《大學章句》定本提供幫助。

我們知道，「自慊」是《大學》〈誠意〉章本有之詞，而《大學》中

本無「一於善」。「一於善」之「一」是源自《中庸》。《中庸》有：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行之者一也。」、「凡天下

國家有九經，所以行之者一也。」這裡的「一」都是所謂「一則誠」

之意。而《大學》〈誠意〉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惡惡臭，

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中亦無「善」字。因

此，根據朱熹的解經原則，亦可佐證朱熹最終把《大學》經文「誠意」

注解為「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 

陸、結論 

通過前文的討論分析，朱熹晚年修訂《大學章句》〈誠意〉章的

心路歷程及其中蘊含的思想義理變化基本揭示出來。綜觀全文，我們

可以得出以下結論： 

                                                           
70《語類》卷 16 ，〈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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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晚年對《大學章句》〈誠意〉章多有修改，其修改的目

的是務求使註解符合《大學》本義，使義理更加圓融通透，使修養工

夫真切易行。 

2、朱熹晚年對《大學章句》〈誠意〉章的修訂主要集中在對「毋

自欺」的理解上，其放棄了原來把「毋自欺」理解為要人在幾微毫釐

處做工夫，以求達到十分為善的思想，而把「自欺」理解為人陽善陰

惡的心理狀態，即知道應該為善以去惡，但內心所發之意念有所不誠

的心理狀態。這一改變實質是把誠意工夫「下移」了，由原來的「揚

善」變為現在的「防惡」。具體說來，朱熹此前實認為無人願意為惡，

為惡只是由於無知；此後則認為人會有意為惡。在具體工夫上，則由

原來仅強調格物窮理轉為既强调格物穷理，又强调慎獨自慊，突出人

要在心上做慎獨之功夫。朱熹對〈誠意〉章的修訂符合注經原則，合

符《大學》本義，消除了此前割裂文義所帶來高遠、艱深之失，使得

人在實踐工夫上易於下手操作。 

3、朱熹放棄此前對「毋自欺」理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此前的

理解會導致把「毋自欺」與「慎獨」看做是兩個不同層次的工夫，而

新的理解則理順了誠意、自欺、慎獨、自慊之間的關係，使〈誠意〉

章全篇文義通暢無礙。 

4、據今可考文獻，朱熹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有六次

明確的更定，先後是：「人心本善，故其所發亦無不善。但以物欲之

私雜乎其間，是以為善之意有所不實而為自欺耳。能去其欲，則無自

欺而意無不誠矣」、「人莫不知善之當為，然知之不切，則其心之所

發，必有陰在於惡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

乎此而已矣」、「心之所發，陽善陰惡，則其好善惡惡皆為自欺，而

意不誠矣」、「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不善之雜」、「自欺者，心

之所發若在於善，而實則未能，不善也」、「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

惡，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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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熹對《大學》經文「誠意」的最終注解應是「實其心之所

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而不是「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

無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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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ater life, Zhu Xi revised the “Cheng-I”(Sincerity) chapter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a lot. He abandoned the thought 

that understanding “be not self-deception” as making people do effort on 

the subtleties to realize the good; however, he understood the 

“self-deception” as the mental state of people knew they should be for 

friendly removing the evil with Inner thoughts untruthful. The revise 

organiz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incerity, self-deception, 

self-satisfaction and Vigilance in solitude, which makes the meaning of 

the “Cheng-I”(Sincerity) whole chapter cl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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